附件

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

1. 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。参与全区人才发展规划和人才政策制定；抓好党政一把手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2. 区委组织部。履行牵头抓总职责，牵头实施区委、区政府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做出的各项人才工作部署，指导全区人才工作；牵头制定全区人才发展规划和人才工作综合性文件；牵头组织实施全区人才工作重点工程、重大活动；牵头抓好党政人才、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；统筹开展优秀人才评选表彰工作；牵头做好优秀专家人才管理服务工作；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3. 区委宣传部。负责中、省、市、区有关人才工作会议精神、政策措施、重大活动的宣传工作；负责人才工作创新举措、典型经验和优秀人才先进事迹的宣传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4. 区委统战部。牵头负责党外人才工作；牵头负责党外人才教育、培养、选拔、管理工作，做好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、社会安排；广泛联络党外人才，充分调动党外人才的积极性，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；协助民主党派、工商联、无党派人士参与人才工作；协助做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；完成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5. 区委编办。负责研究提出事业单位引进、招录急需紧缺人才的编制使用计划，研究改进有利于人才引进的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方式。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6. 区农工委。会同有关部门参与全区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制定；负责协调”农科教”结合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抓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。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7. 区总工会。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技能人才开发工作；负责职工技能大赛的组织实施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8. 团区委。牵头青年人才开发工作，鼓励扶持广大青年人才创新创业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9. 区妇联。牵头妇女人才开发工作，为妇女人才成长创造条件、搭建平台、提供服务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0. 区发改局。会同有关部门参与制定全区人才发展战略规划，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；负责将人才工作年度项目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统筹规划、协调人才创业创新平台建设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1. 区教育局。牵头教育人才开发工作，负责研究制定教育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教育专家工作站建设和管理工作；负责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、教育优惠政策的落实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2. 区科经局。牵头科技人才开发工作，制定并实施科技创新人才培育计划，引导科技人才创新创业；强化团队培育，负责组织重大科技攻关、应用基础研究，推进产学研结合。
13. 区民政局。负责研究制定并实施社工人才培养计划；牵头社会工作人才开发工作，研究制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4. 区司法局。负责全区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保障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，为全区各类人才提供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等工作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5. 区财政局。负责人才专项资金经费保障、拨付使用和管理监督等工作；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改善优秀人才待遇的政策措施；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财税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6.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牵头全区专业技术人才、技能人才开发，制定并实施高技能人才培育计划和政策；具体抓好全区劳务开发工作和农民工培训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抓好全区人才和智力引进工作；负责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、企事业单位人才管理制度、职称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；负责人才市场建设和人才信息化建设，编制发布人才需求目录；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人才统计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7. 区交通局。负责抓好交通行业人才的开发、培养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指导行业人才开展科技创新开发及应用工作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8. 区城乡建设住房保障局。牵头规划建设领域人才开发工作，制定并实施本系统人才培养对象的培养计划；加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人才对内培养和对外引进力度;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9. 区农牧林业局。负责抓好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工作，制定并实施本系统人才培养对象的培养计划；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和优势特色农业集聚升级，推进农业专家工作站建设，加强技能培训、人才援助和致富带头人扶持；负责实施农村品牌培训战略，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农村经营管理人才培养；负责实施农村品牌培训战略，加强农村人才培训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20. 区投促局。负责紧扣放开放活战略需要，摸排招商引资、投资促进方面对“高精尖缺”人才的需求，落实引资引智工作。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21. 区商务局。牵头商务人才开发工作，研究制定并实施现代服务业人才培育计划；推进“项目+人才”引进工作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22. 区文体局。负责制定并实施本系统人才培养对象的培养计划，加强文化领域专业技术培训和重点人才培育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23. 区卫计局。负责制定并实施本系统人才培养对象的培养计划；负责卫生专家工作站建设和管理工作；负责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24. 区统计局。负责全区人才资源统计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重点领域人才需求预测与发布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25. 区外事侨务旅游局。负责全区外事、侨务、旅游人才开发工作；研究我区引进华侨华人资金、技术、人才工作并提出政策建议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26. 区工管委。负责“人才优先发展试验区”建设工作；负责做好园区企业人才开发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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